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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为实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联防联控，坚决隔断传染源、切断风险源，保障贵我公司广大员工生命健康安全，确保连续稳定生产，我公司对委派人员作出如下承诺：
1、严格按照中央、地方政府、一汽集团和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防疫管理相关要求，制定本公司防疫工作管理相关预案，并严格执行。
2、严格建立员工健康状况信息档案和实施员工行动轨迹管理，严格执行政府的人员隔离政策，绝不委派有疫情传播风险的人员为贵公司服务。
3、员工每天出发前，自测体温，超过37℃的员工，绝不去贵公司上班。
4、严格按要求执行《解放公司手机微信健康状况信息收集系统操作细则及管理办法》，我司对本公司人员信息填报的准确性、及时性负责。
5、严格按要求发放符合防护等级的口罩（达到N90防护级别且不带呼气阀）；自觉接受贵公司体温检测，体温合格后（≤37℃），方可入厂作业。
6、严格执行贵公司网格化管理要求，不进入作业无关场所；全程正确佩戴口罩，不随地吐痰；不随意丢弃使用过的口罩或手套；严格遵守贵公司吸烟管理规定。
7、发现存在发热、咳嗽等症状到医院就诊的、进行核酸检测的、接到政府各种告知书的，我公司主动按应急流程合理处置异常人员，并按贵公司相关流程报告异常信息。
8、疫情防控期间，原则上不离开工作所在市区。因特殊原因必须离开的，经我司高级管理者审核同意后方能离开，并报贵公司备案。
9、严格记录并审核员工在离开工作所在市区和恢复上岗期间的移动轨迹及接触人群，确认满足贵公司的规定上岗条件后，我司向贵公司该人员所服务单位提出复工申请，并经该单位一把手同意后，恢复工作。
10、严格执行入厂信息变更管理要求，提供14天（黑龙江省或从黑龙江省返回人员按21天）的体征监控记录和电话漫游轨迹查询记录，提前3天报贵公司审批、备案，并获得批准后，入厂作业。
本公司已经详细阅读以上承诺条款，自觉接受贵公司对本公司的考核评价、罚款、列入黑名单等处罚决定。对因本公司瞒报、谎报、漏报、虚报、迟报等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负法律责任。
单位名称（公章）：
                         法人代表（签字）：
                                            2020年2月10日
